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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場失當行為審裁處報告書  
 

研訊曾否發生與華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(前股份代號： 96 3)  
上市證券有關的市場失當行為  

審裁處依 據《證券及期貨條 例》 (第 57 1 章 )第 2 62 (1 )條規定  
呈交的報 告書  

展開研訊程序  

1.  審 裁 處在 二零 二 三年 三 月 三 十一 日 接獲 證 券及 期貨 事 務監 察 委

員 會 (“ 證 監 會 ” )發 出 的 通 知 ， 要 求 其 裁 定 一 名 指 明 人 士 胡 錦 誠 先 生

(“ 胡 先 生 ” )在 進 行 一 家 名 為 華 熙 生 物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(“ 華 熙 ” )
的公司的股份交易時，曾否以內幕交易方式作出市場失當行為。  

2 .  下文概述針對胡先生從事內幕交易的指控。  

3 .  華 熙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十 月 三 日 於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主 板 上 市 。 然

而 ， 該 公 司 在 大 約 19 年 後 向 市 場 提 出 私 有 化 計 劃 ， 並 在 二 零 一 七 年

十一月一日撤銷上市地位。  

4 .  正 是 在此 私有 化 計劃 的 背 景 下， 證 監會 指 稱胡 先生 在 買賣 華 熙

股份時干犯內幕交易罪行。  

5 .  就 此 ， 證 監會 指 稱， 該 私有 化 計 劃 在仍 屬 未為 市場 所 知的 機 密

消息時，已為胡先生所知。  

6 .  胡 先 生之 所以 得 知 該 消 息， 是因 為 在所 有 關 鍵 時間 ， 他是 中 信

銀 行 (國 際 )有 限 公 司 (“ 中 信 銀 行 ” )的 高 級 行 政 人 員 ， 而 在 或 大 約 在

二 零 一 七 年 三 月 ， 中 信 銀 行 已 就 創 隆 發 展 有 限 公 司 ( “ 創 隆 ” )申 請 為

該私有化計劃提供資金所需的貸款，與創隆展開磋商。  

7 .  再 者 ， 胡 先生 不 僅是 中 信銀 行 的 高 級行 政 人員 ，而 且 在所 有 關

鍵 時 間 ， 由 他 擔 任 商 業 融 資 執 行 副 總 經 理 的 部 門 一 直 最 直 接 參 與 該 貸

款 的 條 款 磋 商 工 作 。 正 因 如 此 ， 胡 先 生 曾 出 席 討 論 該 貸 款 條 款 的 會

議，並獲抄送相關電郵及其他文件的副本。  

8 .  二 零 一七 年五 月 二十 二 日 ， 中信 銀 行與 創 隆的 磋商 圓 滿結 束 ，

所 需 的 貸 款 獲 批 。 有 指 胡 先 生 知 道 此 事 ， 並 且 確 有 利 用 這 個 當 時 未 為

市場所知的消息，自同日起開始買入華熙股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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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.  過 了 三個 多星 期 ，即 二 零 一 七年 六 月十 五 日， 華熙 暫 停股 份 買

賣 ， 以 待 發 表 一 份 載 有 股 價 敏 感 資 料 的 公 告 。 四 日 後 ， 即 二 零 一 七 年

六月十九日，華熙公布私有化計劃，有關消息才普遍為市場所知。  

1 0 .  證 監 會針 對胡 先 生提 出 的指 控， 重 點在 於 胡先 生過 往 從沒 買 賣

過 華 熙 股 份 ， 但 自 二 零 一 七 年 五 月 二 十 二 日 開 始 透 過 本 人 及 ／ 或 妻 子

名下的證券帳戶買入華熙股份，而其妻子的帳戶一直都受他管控。  

1 1 .  至 於 胡先 生在 此 期間 買 入的 股份 數 目， 證 監會 指他 在 二零 一 七

年 五 月 二 十 二 日 至 六 月 十 五 日 (即 華 熙 股 份 暫 停 買 賣 當 日 )期 間 ， 透 過

本人名下的帳戶以總成本 1 31 ,7 00  港元買入 1 0  00 0  股股份，並透過妻

子名下的帳戶以總成本  1 ,6 46  萬港元買入 1  26 5  00 0 股股份。  

1 2 .  華 熙 股份 在 私 有 化計 劃 公 布 後恢 復 買賣 ， 胡先 生隨 後 全數 出 售

以 本 人 名 義 買 入 的 該 公 司 股 份 ， 並 出 售 透 過 其 妻 子 名 下 帳 戶 買 入 的

1 00 餘 萬 股 股 份 。 餘 下 的 股 份 根 據 私 有 化 計 劃 的 條 款 ， 按 該 計 劃 所 訂

的價格註銷。  

1 3 .  根 據 證 監 會 的 計 算 ， 胡 先 生 因 這 宗 指 稱 的 內 幕 交 易 (以 本 人 或

妻子的名義 )獲利 2 , 9 71 ,6 04 .4 3  港元。  

研訊程序  

1 4 . 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， 由 於 各 方 就 所 有 爭 議 點 (包 括 法 律 責 任 和 適 當

罰 則 )最 終 達 成 協 議 ， 在 各 方 同 意 下 ， 研 訊 由 主 席 單 獨 主 持 ， 審 裁 處

沒有委任成員參與其中。  

胡先生承認法律責任  

1 5 .  二 零 二 三 年 八 月 二 十 八 日 ， 證 監 會 向 審 裁 處 提 交 一 份 詳 細 的

《 同 意 並 確 認 為 事 實 的 聲 明 》 。 該 聲 明 載 述 胡 先 生 承 認 的 全 部 法 律 責

任，並由證監會代表及胡先生的法律代表簽署。  

1 6 .  該 聲 明載 有上 述 事宜 的 更 多 詳情 ， 其副 本 附於 本報 告 書， 標 記

為“ A”。該聲明須理解為已納入本報告書。  

1 7 .  更 具 體而 言， 審 裁處 考 慮該 聲明 的 內容 並 按需 要考 慮 相關 的 背

景 證 據 後 ， 信 納 胡 先 生 是 在 知 情 和 正 確 的 情 況 下 承 認 罪 責 ， 故 可 接 納

為有罪證明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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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8 .  因 此 ，審 裁處 裁 定 胡 先 生觸 犯內 幕 交易 罪 ， 透 過市 場 失當 行 為

獲利 2 , 97 1 , 60 4 . 4 3 港元。  

議定罰則的性質和程度  

1 9 .  審 裁 處在 二零 二 三年 九 月 二 十一 日 召開 聆 訊聽 取陳 詞 ， 以 裁 定

該 對 胡 先 生 判 處 的 罰 則 。 在 聆 訊 中 ， 審 裁 處 得 知 證 監 會 與 胡 先 生 雙 方

的 代 表 律 師 已 合 理 地 討 論 相 關 事 宜 ， 以 了 解 能 否 就 適 當 罰 則 達 成 協 議

(當 然 ， 最 終 仍 須 經 審 裁 處 同 意 )。 審 裁 處 得 知 討 論 過 程 順 利 ， 雙 方 的

代表律師已向審裁處共同提出建議罰則。  

2 0 .  經 考 慮建 議罰 則 後 ， 審 裁處 在聆 訊 上 作 出 裁決 ，認 為 各項 罰 則

均 在 適 當 和 合 理 的 範 圍 內 ， 並 已 盡 可 能 顧 及 維 護 市 場 利 益 方 面 的 需

要 ， 以 及 胡 先 生 個 人 方 面 可 減 輕 處 罰 的 情 況 (尤 其 是 他 本 身 的 悔 改 態

度，這可從他對證監會和審裁處表現合作得以證明 )。  

2 1 .  審裁處最後施加的罰則如下，即─  

1 .  依 據 《證 券 及期 貨條 例 》 ( “該 條 例 ”)第  25 7( 1 ) (a )條 ，

未經原訟法庭許可，胡先生在 3 6 個月內不得：  

( a )  擔 任 或 留 任 任 何 香 港 上 市 或 非 上 市 法 團 的 董 事

或 清 盤 人 ， 或 擔 任 或 留 任 該 等 法 團 的 財 產 或 業

務的接管人或經理人；或  

( b )  以 任 何 方 式 直 接 或 間 接 關 涉 或 參 與 任 何 香 港 上

市或非上市法團的管理。  

2 .  依 據 該 條 例 第  25 7( 1 ) (b )條 ， 未 經 原 訟 法 庭 許 可 ， 胡

先 生 在  3 6  個 月 內 不 得 在 香 港 直 接 或 間 接 取 得 、 處 置

或 以 任 何 其 他 方 式 處 理 任 何 證 券 、 期 貨 合 約 或 槓 桿

式 外 匯 交 易 合 約 ， 或 任 何 證 券 、 期 貨 合 約 、 槓 桿 式

外匯交易合約或集體投資計劃的權益。  

3 .  依 據 該 條 例 第  25 7( 1 ) ( c )條 ， 胡 先 生 不 得 再 次 干 犯 下

列任何構成市場失當行為的行為：  

( a )  該條例第 27 0 條訂明的內幕交易；  

( b )  該條例第 27 4 條訂明的虛假交易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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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該條例第 27 5 條訂明的操控價格；  

( d )  該 條 例 第 27 6 條 訂 明 的 披 露 關 於 受 禁 交 易 的 資

料；  

( e )  該條例第 2 77 條訂明的披露虛假或具誤導性的資

料以誘使進行交易；以及  

( f )  該條例第 27 8 條訂明的操縱證券市場。  

4 .  依 據 該 條 例 第  25 7( 1 ) (d )條 ， 胡 先 生 須 因 本 案 所 涉 的

市場失當行為，向政府繳付 2 , 97 1 , 604 . 43 港元。  

5 .  依 據 該 條 例 第  25 7( 1 ) ( e )條 ， 胡 先 生 須 向 政 府 繳 付 由

政 府 就 這 些 研 訊 程 序 而 合 理 地 招 致 或 合 理 地 附 帶 招

致 的 訟 費 及 開 支 。 如 雙 方 未 能 議 定 訟 費 ， 則 款 額 由

法庭評定；  

6 .  依 據 該 條 例 第 257 ( 1 ) ( f ) ( i )條 ， 胡 先 生 須 向 證 監 會 繳

付 由 證 監 會 就 這 些 研 訊 程 序 而 合 理 地 招 致 或 合 理 地

附 帶 招 致 的 訟 費 及 開 支 (包 括 兩 名 大 律 師 的 費 用 )。 如

雙方未能議定訟費，則款額由法庭評定；  

7 .  依 據 該 條 例 第 257 ( 1 ) ( f ) ( i i )和 ( i i i )條 ， 胡 先 生 須 向 證

監 會 繳 付 在 提 起 這 些 研 訊 程 序 前 和 為 這 些 研 訊 程 序

的 目 的 作 出 調 查 而 合 理 地 招 致 或 合 理 地 附 帶 招 致 的

訟費及開支，議定款額為 70 9 , 32 8  港元。  

8 .  依 據 該 條 例 第  25 7( 1 ) ( g )條 ， 建 議 會 計 及 財 務 匯 報 局

針對胡先生採取紀律行動。  

9 .  依 據 該 條 例 第  26 4( 1 )條 ， 向 高 等 法 院 司 法 常 務 官 發

出通知，在原訟法庭登記本命令。  

1 0 .  依 據 該 條 例 第  26 4( 2 )條 ， 在 合 理 地 切 實 可 行 的 範 圍

內盡快將本命令送交公司註冊處處長存檔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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夏正民先生，GBS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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